附件：
2018届毕业生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安排表1
	学院
	体检时间
	申请类型
	体检医院

	经管学院、数信学院
	5月2日上午    7：30开始
	申请高中、中职教师资格的师范专业学生
	乐山市    红会医院（原乐山市红十字会医院，地点：市中区兑阳湾）


	生科学院、体育学院                 政法学院
	5月3日上午    7：30开始
	
	

	计科学院、文新学院
	5月4日上午    7：30开始
	
	

	物电学院、外语学院
	5月5日上午      7：30开始
	
	

	旅游学院、美术学院、特教学院、化学学院
	5月6日上午    7：30开始
	
	

	音乐学院、教科学院
	5月7日上午    7：30开始
	
	

	各教学院                   （因故未能按安排体检者）
	5月8日上午    7：30开始    
	
	

	各教学院
	5月16-18日上午7：30开始
	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的师范专业学生
	

	各教学院
	5月27-29日上午7：30开始
	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的非师范专业学生
	

	 注意事项：1、毕业生带上体检表（粘贴与网报同底浅蓝背景2寸证件照1张）和体检费200元/生（幼儿园体检费240元/生），按规定时间到指定医院参加体检（体检表上需正确填写个人信息，否则后果自负）

	    2、体检前三天不能饮酒；

	    3、体检当天早上空腹，最好不喝水；

	    4、要求各学院派专人带队组织学生参加体检；

	    5、学生不得将体检结果自行带走，否则视为体检无效。


                                                                                                                                                                                                                                                                                                                                                                                                                                                                                                                                                                                                                                                                                                                                                                      
